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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董事會決議公告的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經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公司”）董事會全體董

事一致同意，豁免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以下簡稱“本次會議”）的通

知時間要求。本公司於 2020 年 11 月 15 日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向公司全體董事發出

了《關於召開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㮑넀ᤀ

9 名，公司監事會成員及相關人員列席了本次會議。本次會議

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簡稱“《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議合法、有效。 

 

本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一、審議通過《關於公司符合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條件的議案》 

公司擬以發行股份方式購買廣東恒健欣芯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以下

簡稱“恒健欣芯”）、深圳市匯通融信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匯通融信”）

合計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興微電子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微

電子”或“標的公司”）18.8219%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

國證監會”）頒佈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

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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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二、逐項審議通過《關於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方案的議案》 

（一）整體方案 

公司擬以發行股份方式購買恒健欣芯、匯通融信合計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興微電子 18.8219%股權；同時擬向不超過 35 名特定投資者非公開發行股份募

集配套資金不超過 261,000.00 萬元人民幣，募集配套資金總額不超過擬以發行股

份方式購買標的資產的交易價格的 100%，本次交易涉及發行股份的數量需滿足中

國證監會等監管機構的相關規定，並符合一般性授權的要求。本次募集配套資金

在扣除相關中介機構費用及相關稅費後擬用於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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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購買資產擬發行股份數量為 8,476.7110 萬股，在不考慮配套募集資金的

情況下，本次購買資產對應發行股份的數量占發行後總股本比例為 1.80%。 

在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若公司發生派發股利、送紅股、轉增股本或配

股等除息、除權行為，本次發行數量將按照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相關

規則進行相應調整。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10、鎖定期安排 

恒健欣芯、匯通融信認購本次發行的股票的限售期如下： 

如因本次收購取得新增股份時，對其用於認購新增股份的中興微電子股權持

續擁有權益的時間不足12個月，該方因此而取得的新增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

個月內不得轉讓； 

如因本次收購取得新增股份時，對其用於認購新增股份的中興微電子股權持

續擁有權益的時間超過12個月，該方因此而取得的新增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

個月內不得轉讓。 

股份鎖定期限內，恒健欣芯、匯通融信通過本次發行獲得的公司新增股份因

公司發生送紅股、轉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權除息事項而增加的部分，亦應遵守上述

股份鎖定安排。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11、滾存未分配利潤安排 

本次購買資產發行股份前公司滾存未分配利潤將由本次購買資產發行股份後

公司新老股東按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12、決議有效期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決議自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12個月內有效。若

獲得中國證監會核准，則有效期延長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三）募集配套資金情況 

1、發行股份的種類、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的股份種類為人民幣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為1.00

元。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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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項目： 

單位：人民幣億元 

序號 項目 募投項目總額 擬使用募集資金投入金額 

1 5G 關鍵芯片研發項目 64.83 13.10 

2 補充公司流動資金 13.00 13.00 

合計 77.83 26.10 

若最終募集配套資金總額不足，則不足部分將由公司以自有資金或者其他融

資方式解決；若公司以自有資金先行投入，則待募集資金到位後再進行置換。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9、滾存未分配利潤安排 

本次配套募集資金發行股份前公司滾存未分配利潤將由本次配套募集資金發

行股份後公司新老股東按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10、決議有效期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的決議自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 12 個月內有效。若獲得

中國證監會核准，則有效期延長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逐項審議。 

三、審議通過《關於<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

金報告書（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 

根據《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公開發行

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 26 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等法律

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相關規定，以及本次交易的具體情況，公司編制了《中興通

訊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報告書（草案）》及其摘要，具

體請見與本公告同日發佈的《海外監管公告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

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報告書（草案）》及《海外監管公告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報告書（草案）（摘要）》。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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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審議通過《關於本次交易符合<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若干

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的議案》 

經審核，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交易符合《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

理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相關的規定。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九、審議通過《關於簽署附生效條件的<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之補充協議>

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同意公司與恒建欣芯、匯通融信簽署附生效條件的《發行股份購

買資產協議之補充協議》。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審議通過《關於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法律文

件的有效性的說明的議案》 

經審核，公司董事會認為公司本次交易事項現階段已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

合法、有效，符合相關法律、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

定，公司本次交易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一、審議通過《關於本次交易相關主體不存在<關於加強與上市公司重大資

產重組相關股票異常交易監管的暫行規定>第十三條情形的說明的議案》 

經審核，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交易的相關主體不存在《關於加強與上市公司

重大資產重組相關股票異常交易監管的暫行規定》第十三條的情形。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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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審議通過《關於批准本次交易有關審計報告、備考審閱報告、評估報

告的議案》 

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的規定，為本次交易之目的，公司

聘請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出具了《深圳市中興微電子技術有

限公司審計報告》（安永華明（2020）審字第 61113524_H03 號）及《中興通訊股

份有限公司備考合併財務報表審閱報告》（安永華明（2020）專字第 60438556_H06

號）、沃克森（北京）國際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擬購

買股權涉及的深圳市中興微電子技術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資產評估報告》

（沃克森評報字（2020）第 1685 號）（以下簡稱“《資產評估報告》”）。具體請見

與本公告同日發佈的相關《海外監管公告》。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三、審議通過《關於評估機構的獨立性、評估假設前提的合理性、評估方

法與評估目的的相關性以及評估定價的公允性的議案》 

本次交易涉及的標的資產已經沃克森（北京）國際資產評估有限公司進行評

估，並出具資產評估報告。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關於規範

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

格式準則第 26 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等相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

規定，公司董事會在詳細核查有關評估事項以後，認為評估機構具有獨立性、評

估假設前提合理、評估方法與評估目的的相關性一致以及評估定價公允。 

表決情況：同意 9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四、審議通過《關於本次交易定價的依據及公平合理性說明的議案》 

本次交易中標的資產的轉讓價款以沃克森（北京）國際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資產評估報告》（沃克森評報字（2020）第 1685 號）為基礎，以標的資產

在評估基準日的評估值為依據，經公司及交易對方協商確定，標的資產定價合理。  

本次交易中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發行價格不低於定價基準日前二十個交易日

公司 A 股股票均價的 90%，定價基準日為審議本次交易的公司首次董事會決議公



 






